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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視為」是什麼意思？跟「推定」⼀樣嗎？有什麼例⼦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2-11-25

本⽂

我國法典中有許多條⽂會使⽤「視為」及「推定」兩個詞彙，本⽂將介紹兩者的區別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法條中出現「視為」與「推定」，意思⼀樣嗎？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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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視為

意思類似於「當作」。也就是⽴法者基於特定的⽴法⽬的，直接規定特定情況⼀定會發⽣特定效果，但這個效
果不容許當事⼈事後舉證推翻。

想像⾃⼰正坐在⺠法期末考的教室中，監考⼈員宣布：「作弊者以零分計算。鉛筆盒放在桌⾯者視為作弊。」
這句話意思就是說，只要你將鉛筆盒放在桌上，我就直接當作是作弊，即便你將鉛筆盒打開辯稱裡⾯沒有任何
紙條或註記（假設也確實沒有），對不起，你的⺠法還是只能獲得⼀顆鴨蛋。

運⽤到法條中，以⺠法第1064條為例：「⾮婚⽣⼦⼥，其⽣⽗與⽣⺟結婚者，視為婚⽣⼦⼥[1]。」假設⽣⽗
A與⽣⺟B是在「有」婚姻關係的狀態下⽣下C，則C當然是婚⽣⼦⼥[2]。但如果⽣⽗A與⽣⺟B是在「沒有」
婚姻關係的狀態下⽣下C，則C此時是屬⾮婚⽣⼦⼥，在法律上他是沒有⽗親的；不過，只要⽣⽗A與⽣⺟B事
後仍有結婚，則C在本質上還是跟婚⽣⼦⼥⼀樣，差別僅在於時間的先後順序不同（前者的狀態是A、B先結婚
才⽣產、後者的狀態則是A、B先⽣產才結婚）。因此⺠法第1064條才會特別將此種⽣⽗與⽣⺟有在事後結婚
的⾮婚⽣⼦⼥視為婚⽣⼦⼥，意思就是「直接當作是婚⽣⼦⼥」，⽽且這個狀態不能舉證推翻，法律說是婚⽣
就是婚⽣。

⼆、推定

意思類似於「假設」。主要是為了避免舉證的⿇煩與困難，所以法律先預設特定情況會發⽣特定效果，但容許
當事⼈事後舉證以推翻這個效果。

再想像⾃⼰坐在刑法期末考的教室中，但監考⼈員此時是說：「作弊者以零分計算。鉛筆盒放在桌⾯者推定作
弊。」這句話意思則是指，即便你將鉛筆盒放在桌上，我也只是假設你在作弊，只要經過確認鉛筆盒安全無慮
沒有⼩抄，那就不算作弊，你仍可以獲得應得的分數。

法條則可以參考⺠法第124條第2項：「出⽣之⽉、⽇無從確定時，推定其為七⽉⼀⽇出⽣。知其出⽣之⽉，
⽽不知出⽣之⽇者，推定其為該⽉⼗五⽇出⽣[3]。」換句話說，當⼀個⼩嬰兒被棄置在孤兒院前，沒有⼈知道
他的出⽣⽇時，法律就先假設他是7⽉1⽇出⽣，但這個假設是⼀個不確定狀態，可以事後再舉證推翻，也就
是若有⽣⺟或醫護⼈員可以證明這個⼩孩是某⽉某⽇出⽣的話，原先7⽉1⽇出⽣的假設就不存在，法律不會
強制要你當巨蟹座。

註腳

標籤

   ⺠法第1064條。[1]

   ⺠法第1061條：「稱婚⽣⼦⼥者，謂由婚姻關係受胎⽽⽣之⼦⼥。」[2]

   ⺠法第124條。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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